
海南省2015年面向全国招聘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岗位表
市县

琼中

保亭

白沙

定安

澄迈

儋州

洋浦经济
开发区

乐东

昌江

辖属

县直属

合计11名

县直属

合计9名

县直属

合计6名

县直属

合计13名

县直属

合计14名

市直属

合计17名

区直属

合计4名

县直属

合计11名

县直属

合计7名

学校名称

琼中中学

琼中思源实验学校

保亭中学

保亭什玲镇中心学校

白沙中学

定安中学

城南中学

澄迈中学

澄迈思源高级中学

澄迈二中

儋州市第二中学

儋州市新州中学

儋州市白马井中学

儋州市思源高级中学

洋浦干冲学校

乐东九所中学

乐东中学

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
学

乐东思源实验学校

昌江中学

昌江思源实验学校

学校类别

完全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

小学

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高中

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初级中学

高中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级中学

完全中学

高中

九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学校所在地

琼中县城

琼中县城

保亭县城

保亭什玲镇

白沙县城

定安县城

定安县城

澄迈县金江镇

澄迈县金江镇大
拉教育园区

澄迈县金江镇

儋州市那大镇

儋州市新州镇

儋州市白马井镇

儋州市那大镇

洋浦经济开发区

乐东九所镇

乐东县城

乐东县城

乐东县城

昌江石碌镇

昌江县石碌镇

在校生规模

3176人

1886人

3552人

900人

2700人

4000人

2100人

4098人

2646人

3609人

4900人

1898人

2800人

3165人

2400人

1200人

4500人

2300人

1800人

4041人

1853人

招聘岗位

校长1名、高中政治学科骨干1名、高中数学学科骨干1名、高
中物理学科骨干1名、高中化学学科骨干1名、高中英语学科
骨干1名、高中历史学科骨干1名、高中地理学科骨干1名

校长1名、初中数学学科骨干1名、初中英语学科骨干1名

校长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地理骨干教师1名、高
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语文骨干
教师、高中政治骨干教师1名、高中历史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中地理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
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中化学骨干
教师1名、高中历史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中政治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历史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高
中生物骨干教师1名、高中地理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中历史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2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
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2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
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初中语文骨干教师2名、初中数学骨干教师1
名、初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

高中数学骨干教师2名

校长1名、初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初中数学骨干教师1
名、初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初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初中数学骨干教师1
名、初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

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

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

教学副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
教师1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
中历史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

咨询电话

琼中教育局王东辉、李毅、王觉
0898-86222401、31829321

保亭县教育局胡茂珍
0898-83666810

白沙教育局符建伟
0898-27726008

定安县教育局王明胜
0898—63831818

澄迈县教育局王开传
0898—67620580

儋州市教育局人事科江贤毅
0898—23334285

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吴
椅南0898—28821700

乐东教育局孙鸿桐
0898—85529009

昌江教育局人事股何秋群
0898—26630505

陵水

临高

东方

海口

省直属

以上总计121人，其中校长20人，学科骨干教师101人（含1名教学副校长）

县直属

合计7名

县直属

合计4名

市直属

龙华区
直属
琼山区
直属
美兰区
直属

合计10名

琼州学院
附属

陵水中学

临高中学

东方思源实验学校

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

海口市琼山二中

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

琼州学院附中

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贯制学校

初中

小学

完全中学

陵水椰林镇

临城镇龙力路

东方市城区

海口市玉沙村

海口市府城
街道办

海口市城区

五指山市

5000人

5765人

1472人

1522人

2338人

1500人

1710人

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物理骨干教师1名、高中化学骨干教师
1名、高中政治骨干教师1名、高中历史骨干教师1名

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地理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

初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初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初中英
语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初中数学骨干教师1名、初中历史骨干教师1
名、初中地理骨干教师1名

小学语文骨干教师1名、小学数学骨干教师1名、小学英
语骨干教师1名

校长1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1名、高中数学骨干教师1
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1名、高中化学骨干教师1名、高中历史
骨干教师1名、高中地理骨干教师1名、教育心理学1名

陵水教育局林尤北
0898—83310860

临高县教育局林小松
0909—28262663

东方市教育局人事股杨华泰
0898—25524110

龙华区教育局吴洁华
0898—66568646
琼山区教育局朱彪
0898—65826136

美兰区教育局曾照宛
0898—65321276

琼州学院人事处王婉茹
0898—88651819

2015年6月8日 星期一A05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专题

■■■■■ ■■■■■ ■■■■■

海南省2015年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公告

招聘程序、方式和时间

报名方法
应聘人员实行网上报名

报名网址：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
http：//edu.hainan.gov.cn

网上报名时间
2015年6月15日至7月5日

应聘步骤

1、应聘者网上报名

2、应聘者应对照应聘人员资格条件，提交个人信
息材料，主要内容包括：

（1）海南省2015年公开招聘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
应聘报名登记表（可到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下载）；

（2）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3）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2张；
（4）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各1份；
（5）相关的校长任职证书、学科骨干教师证明、业绩证明材料

和可提供的获奖证书等复印件各1份。

3、提交方式

（1）上述个人信息材料的复印件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至：海
南省海口市兴丹路26号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宿舍楼108房，邮
编：571100，联系人：符广宇，联系电话：0898—36300387。

（2）提交材料格式要求：文字及相关证件复印件一律使用A4
纸打印或复印。

（3）提交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15年7月1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前。

4、资格审查

（1）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应聘者的资格进行审查。
（2）资格审查没有合格人选的，取消相应的招聘职位。资格

审查合格者，直接入围专业考评。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名单将在海
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http：//edu.hainan.gov.cn）公示。

5、专业考评

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对应聘者进行专业考评，以面试答辩
等方式进行，时间约为7月中下旬。对校长的专业考评采取现场
陈述、答辩等方式进行，对学科骨干教师的专业考评采取现场陈
述、答辩及微格教学等方式进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专
业考评将设立最低控制分数线，考评结果将在省教育厅网站公示。

应聘者面试报到时须提供报名登记表、身份证、学历证书、职
称证、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经审查属实后退回原
件。应聘者必须对所提供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6、考核与体检

各招聘市县和省属中学以专业考评成绩为依据，按1：1的比
例确定考核和体检人选，并在网上公示。体检应在县级以上综合
性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考核由各
市县和省属中学组织。被考核人员必须取得原工作单位同意。对
优秀校长人选须进行实地考核，对学科骨干教师可通过函调或实
地考核等方式进行，并将考核结果报海南省教育厅。

7、发布录用公告

各市县和省属中学根据考核和体检结果确定预录名单，在海
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8、签订聘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各市县和省属中学最迟在9月下旬前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
同，确立人事关系，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为加强我省中小学优秀骨干校长、教
师队伍建设，提升基础教育人才队伍质量，
优化结构，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海南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15年起，用
三年时间，实施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
教师引进工程，坚持“国标、省考、县聘、校
用”的原则，为全省学生规模在800人以上
的公办中小学校，从全国范围内（不含本省，
下同）引进中小学优秀校长60名、学科骨干
教师240名（执行中可根据需求变化情况，
调整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的结构比例）。

一、招聘岗位

2015年海南省计划面向全国招聘中
小学优秀校长20名、学科骨干教师101名
（见下表）。

二、应聘人员资格条件

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必须

具备以下条件（涉及年龄、教龄、任职时长
等以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计算）。

（一）基本条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思想政治

素质好，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熟悉教育教
学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
业，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具有与引
进职位要求相符合的教师资格和专业技术
任职资格，近5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
上。身体健康，未出现过违法违纪行为。

（二）校长资格条件
1、中学校长要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中学高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小
学校长要具有国民教育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小学高级教师及以上职称（报海口市学
校的要具有中学高级教师及以上职称）。
年龄男53周岁以下、女48周岁以下，获得
特级教师称号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2、具有10年以上（含10年）教龄，5年
以上（含5年）校级领导任职经历，近3年内
任现职校级领导。

3、曾被地级市（含地级）以上组织、教

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评为名校
长、骨干校长、优秀校长；或任职学校被评为
地级市规范化学校或地级市一级学校。

4、近5年内所主持的教育教科研成果，
获得地级市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奖励。

（三）学科骨干教师资格条件
1、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中学教师要具

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学高级教
师及以上职称；小学教师要具有国民教育大学
专科及以上学历、小学高级教师及以上职称
（报海口市学校的要具有中学高级教师及以上
职称）；年龄男53周岁以下、女48周岁以下，
获得特级教师称号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2、具有10年以上（含10年）教龄，现
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3、曾被地市级及以上教育、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评为模范教师、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或具有特级教师荣誉称
号，或被地级市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评为
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或担任
地级市及以上示范高中或一级学校学科组
长、年级组长、备课组长。

4、近5年内教育教科研成果获得地级
市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

三、相关优惠政策和待遇

（一）优先解决编制和岗位
各市县及省属中学将现有编制优先用

于引进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引进的
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人事调动手续，纳入我省教育系统事业
编制和人事管理，服务期不少于5年。调
入我省之前已获得的教师资格、专业技术
任职资格、特级教师、劳动模范等，按有关
规定经省教育厅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审核后予以确认、保留，纳入我省同类人
才管理和服务，享受同等待遇。

（二）解决住房及家属子女问题
各市县及省属中学为引进的优秀校长

和学科骨干教师提供周转宿舍。如符合有
关条件，可优先安排购买当地保障性住房
（经济适用房）。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
干教师要求将配偶工作关系调入当地的，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办理。已调入我省且聘
期在5年以上的引进人员，其户籍在我省
的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报考普通高校时享
有本省户籍居民的同等待遇。

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含调入
我省工作的配偶），调入我省前的工作年限或参
保缴费年限可按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衔接。

（三）安家费
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凡

签约5年以上（含5年）者，发给安家费，在
正式调入后一次性发放。具体标准为：

1、高级中学校长50万元；
2、初级中学校长40万元；
3、小学校长30万元；
4、高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25万元；
5、初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20万元；
6、小学阶段学科骨干教师15万元。
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为特级

教师的在上述标准上另外奖励10万元安家费。
如服务期少于5年而解除或终止合同

（如自行要求调离、辞职、自动离职、解聘
等）的，已发的安家费按每少服务1年退还

1/5计算金额退还给发放部门。
（四）引进优秀校长教师补贴
引进的优秀校长及学科骨干教师，前5

年发给引进优秀校长教师补贴，在每个学年
度考核后按考核结果分等次发放，考核结果
未达到称职的不发放。每学年补贴标准为：

1、高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10万
元、称职的8万元；

2、初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8万
元、称职的6万元；

3、小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6万元、称
职的4万元；

4、高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考核为优秀
的5万元、称职的4万元；

5、初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考核为优秀
的4万元、称职的3万元；

6、小学阶段学科骨干教师考核为优秀
的3万元、称职的2万元。

前5年内解除或终止合同的，解除或终
止合同后不再发给引进优秀校长教师补贴。

海南省教育厅
2015年6月4日


